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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宁夏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中

心，是 2004 年列入国务院批复《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的

自治区重点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基础设施，担负着自治区危险废物和银川市

医疗废物的收集与处置工作，是自治区环境及公共卫生应急响应预案重要成员单

位，多年来积极参与响应预案，先后参与处置全区各类环境突发应急事故及公共

卫生突发疫情事件 100 余起（包括 H1N1 等），是全区环境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的

重要保障。“宁夏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项目”于 2004 年 9 月获得原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批复（环审〔2004〕352 号），2011 年 3 月原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

保护厅批准（宁环函〔2011〕76 号）开展试运行，并于 2012 年 12 月通过原宁夏

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组织的竣工环保验收（宁环函〔2012〕429 号）。

2020 年新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全国各地区疫情面

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考验，全国的医疗工作者们为了战胜疫情做出了巨大的努

力和牺牲。在全国抗疫的号召下，科研工作者和环保人也纷纷响应，加入这一场

艰巨的狙击战。除了救治病人的第一战场外，医疗废物、医疗废水、医疗区各类

垃圾的处理成为了不容有失的第二战场。2021 年 10 月宁夏众多地区激增本土新冠

病例，全区迅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涉疫医疗废物量陡增，对银川乃至宁夏医废

收集转运处置能力是一种考验。在银川市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开展第一轮大

范围核酸检测期间，所有核酸检测点产生的医疗废物均由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进行转运、处置。

同时，国家高度重视危险废物的处置和管理工作，先后出台了多部危险废物

及医疗废物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规范和指导全国危险废物处置和管理工

作。宁夏回族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固废管

理能力、促进安全防控体系，强化危险废物污染防治，降低危险废物环境风险，

提高工业危险废物处置能力等一系列要求。妥善处置利用危险废物事关社会经济

发展和公共安全，是生态环境工作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

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提到“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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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中国”时，明确要加强固体废弃物处置。为有效防止危险废物危害、保护环境、

保障人体健康，对全区危险废物处置利用设施建设进行统筹规划，推动建立规范

运营、产处平衡的危险废物处置利用体系。

另外，2019 年 3 月国家审计署西安特派办对宁夏回族自治区贯彻落实国家重

大政策措施情况审计过程中发现，“宁夏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项目”位

于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审计署要求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责成

灵武市人民政府、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对该项目进行整体搬迁，目前“宁夏危险废

物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处于停运状态。

综上所述，基于该公司现有有限的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处置能力及与白

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区位劣势及影响情况，为了保障银川市医疗废物及危险

废物收集处置的可持续发展、满足对宁夏医疗废物及区域危险废物的处置需求、

减少对城市环境存在不安全的隐患、保障重大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能力、消除

对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拟在灵

武市临河镇任家庄双宝路新建“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

项目”。灵武市审批服务管理局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对本项目进行备案（项目代

码 2201-640181-16-01-359785），项目占地面积 580 亩，分两期建设，其中，一

期建设两台 50t/d 焚烧炉、物化系统、医废应急处置中心、刚性填埋场、一般工

业固废填埋场、残渣填埋区，配套综合办公区及辅助设施；二期预留建设一条焚

烧线、刚性填埋场、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资源化利用工程。

随着宁东地区以及宁夏整体煤化工企业、精细化工企业的不断引进和上马，

由于废水排放等制约因素，部分企业对废水采用了深度处理，将水中的污染物及

盐类进行结晶，确保处理后的废水进行回用，达到零排放。部分高危的重金属废

物、含砷废物，由于其处理处置困难，即使处理后也很难达到柔性安全填埋场允

许的入场标准，大部分采取贮存、省内转移或跨省转出进行安全处置的方法，形

成了重大的环境安全隐患，同时也影响到区域投资环境和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本

项目建设刚性填埋场，可完成区域内存量的高危危险废物及杂盐类危险废物的安

全处置，通盘规划高危危险废物的处理处置设施，补齐短板，充分发挥区域处置

能力。同时，为了应对未来突发疫情等重大卫生事件的发生，同时避免焚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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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停产检修造成医疗废物无法及时处置的情况，本项目建设医废应急处理车间，

用于医疗废物的应急处置，提高和完善应急状态下医疗废物的有效安全处置。

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委托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

制《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环评影响报告书》，并

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取得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

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的函》（宁环审〔2022]7 号），该

次评价对象仅针对一期工程，二期工程建设内容另行评价，项目设计总处理规模

为 6.41 万 t／a，其中焚烧系统处置 3.0 万 t/a、物化系统处理 0.5 万 t/a、医疗

废物应急处置 0.6 万 t/a，配套刚性填埋场（0.75 万 t/a）、残渣填埋区（1.56

万 t/a）；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2万 t/a）。

本项目取得批复后至今未进行建设，由于建设单位投资决策，拟在银川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再生资源产业园（C区）内选址建设“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

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

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

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对照生态环境部印发的文件关

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

688 号）对比分析，第 5条属重大变动。因此，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

利用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进行重新报批工作。

“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即“宁夏德坤环保

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迁建项目”已纳入《宁夏回族自治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

施建设方案（2020-2025 年）（调整）》（宁环发〔2023〕95 号）文件中，2024

年 6月 13日，建设单位重新在银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备案本项目（项

目代码：2201-640181-16-01-35978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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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国务院第 682 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中有关规定，受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宁夏环境科学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4 年 3 月承担了本项目重新报批的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接受委托后，评价单位组成了项目组，项目组成员对现场进行了实地踏勘，

收集相关资料，经工程分析、环境影响识别等工作，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导则以及

国家、地方的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方案。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方案确定的工作内容，评价单位项目组进行了污染源调查、委托有

资质单位开展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工作，再经过资料整理、模型计算及统计分析，

编制完成《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重新报批）环

境影响报告书》，现提交主管部门及与会专家审查。

在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我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和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首次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分别采取网络公示、现场张贴及报纸

刊登等多种形式开展公众参与调查。

在公示公告期间我公司未收到任何关于本项目的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等反

馈信息。也未收到公众填写意见后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况、建设单位

的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

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等内容。

我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7 日正式委托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评价单位”）承担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首次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3 月 28 日。首次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

九条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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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我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在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s://www.nxwfcz.com/)上公布《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

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要求。首次环境信息公示截图见图 1。

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0网站(http://www.nxwfcz.com/)
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0网站(http://www.nxwfc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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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首次环境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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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意见情况

《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公示》公示期间，建设单位、评价单位未收到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等反馈信

息。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立即开展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示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2024 年 9月 2日～2024 年 9月 13日，共 10个工作日。

征求意见稿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

条、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我公司于 2024年 9月 2日～ 2024年 9月 13日在宁夏法治报电子平台

（http://www.nxrb.cn/szb/pc/navigation_005001005/2021/11/26/16.html）及

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nxwfcz.com/)上公布了

《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征求意见稿网络

公示截图见图2～图3。

http://www.nxwfcz.com/home/index/notice_infos/topic_index/1.html


8

图 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宁夏法治报电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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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宁夏德坤环保）



10

3.2.2 报纸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选择在《宁夏法制报》上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了两次报

纸公示，两次公示时间分别为 2024 年 9 月 2 日及 2024 年 9 月 5 日。

报纸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通过建设项目所在

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的要求。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4、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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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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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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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我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 日～2024 年 9 月 13 日在项目

区域内随机张贴了项目公示。

3.3 查阅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地点设置在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查阅链接于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网站（https://www.nxwfcz.com/）。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评价单位未收到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等反馈信

息，也未收到公众填写意见后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公示》、《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评价单位未收到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等

反馈信息，也未收到公众填写意见后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5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宁夏危险废物（含

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

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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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我公司（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现对“宁夏危险废物（含医

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有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银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再生资源产业园（C区）内，占地面积

350 亩，其中一期用地面积为 232 亩。一期用地主要建设两台 50t/d 焚烧炉、刚性

填埋场、危废暂存库、物化、污水处理、医废应急处理、风电叶片资源化车间，

配套环保工程、生产辅助设施和综合办公区；二期预留用地用于建设一条焚烧线、

刚性填埋场、资源化利用工程等建设内容。

本次建设一期内容，总投资 77749.47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焚烧系统（3

万吨/年）、物化系统（0.5 万吨/年）、医疗废物应急处置（0.6 万 t/a）、废旧

叶片资源化（2.0 万 t/a）并配套刚性填埋场及公辅工程，刚性填埋场设计库容 11.2

万 m
3
，填埋密度为 1.5t/m

3
，服务年限 10 年。

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鼓励类产业第四十二条

“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中第 6条“危险废弃物处置:危险废物(医疗废

物)无害化处置和高效利用技术设备开发制造、利用处置中心建设和(或)运营，”，

第 8条“废弃物循环利用：……废旧风机叶片、废弃油脂等城市典型废弃物循环

利用、技术设备开发及应用”范畴，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⑴建设单位：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⑵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鑫 电 话：0951-3308301

电子邮件：nxdkxmb@126.com

地 址：宁夏银川市虹桥南街天源财汇中心 C座 9层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及联系方式

mailto:nxdkxm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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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⑵联系方式：

联系人：哈工 联系电话：0951-3933263

电子邮件：346671788@qq.com

地 址：银川市金凤区富安西巷 102 号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

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特此公示！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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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

委托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欢迎社会各界

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一、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方式和途径

1、网络链接：https://www.nxwfcz.com/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电话联系建设单位查询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评价范围外的群众也可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

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的意见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电话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宁夏德坤环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鑫 电 话：0951-3308301

电子邮件：nxdkxmb@126.com

地 址：宁夏银川市虹桥南街天源财汇中心 C座 9层

环评单位：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哈工 电 话：0951-3933263

电子邮件：346671788@qq.com

地 址：银川市金凤区宁安北街富安巷 102 号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起 10 个工作日内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mailto:nxdkxm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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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宁夏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综合利用处置中心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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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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